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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门联合印发文件
要求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愈加明显，社会组织的
生态环境日趋清朗。

但也必须看到，非法社会组
织活动仍时有发生，其滋生土壤
依然存在，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在
各种利益驱动下， 不断变换手
法，以假乱真、招摇撞骗。 有的非
法社会组织为寻求合法外衣的
庇护，千方百计“挂靠”到合法组
织名下或者与其共同开展活动，
鱼目混珠； 有的线下被取缔后，
变换名称在线上继续活动，手段
更便捷、形式更隐蔽；有的党员
干部政治意识淡薄，随意为非法
社会组织“站台”或“代言”，这些
都污染了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
增加了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的难度。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整治力
度，全方位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
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
间，3 月 20 日，民政部、中共中央
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
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
等 22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铲
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
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提
出了七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一、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关联。 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要自觉抵
制非法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
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
动提供便利；不得参与成立或加
入非法社会组织；不得接收非法
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机构；

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账户
使用等便利；不得为非法社会组
织进行虚假宣传。 对违反上述要
求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依法从
严从重处罚，向社会公告包括业
务主管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主要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名单在内
的处罚信息，并纳入社会组织活
动异常名录或社会组织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对违反上述要求的
企业，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根据
民政部门提供的线索依法依职
责严厉查处，并将处罚信息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
法公示。 对违反上述要求的其他
单位，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立
即改正，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二、党员干部不得参与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 党员干部（含离
退休干部）要依法依规参加各类
社会组织活动，增强甄别意识和
警惕性，不得参加非法社会组织
开展的一切活动，不得为非法社
会组织“站台”或“代言”。 对违反
有关规定、涉嫌违纪和职务违法
犯罪的， 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组
织人事部门依规依纪依法严肃
处理。

三、新闻媒体不得宣传报道
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 各级电视
台、广播电台、报纸、融媒体中
心、 杂志等新闻媒体及所属网
站、新媒体在报道社会组织活动

前，应依据民政部门信息对其身
份真实性、合法性予以核实，不
得宣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活
动，不得为其刊登广告；图书出
版单位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出
版宣传册、图书等。 对违反上述
要求的， 宣传部门责令其立即
改正， 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四、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场
所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便
利。 火车、高铁、飞机、轮船、公共
汽车等交通工具及机场、 码头、
车站、商场、宾馆、饭店、娱乐场
所、体育场馆等场所的经营管理
单位，以及居（村）委会、住宅小
区管理单位等，不得为非法社会
组织印发宣传册，张贴宣传海报
或播放电子广告； 各种会议中
心，会展中心不得为非法社会组
织提供展销场地；城市的标志性
场所，写字楼等服务场所，不得
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或办

公场地。 对违反上述要求的，由
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
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民政部
门发现此类情况的，及时通报其
上级主管部门。

五、各互联网企业不得为非
法社会组织线上活动提供便利。
各互联网企业要强化旗下平台
管理，加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核
验，强化平台信息发布的审核与
管理，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线上
活动提供服务。 对违反上述要求
的，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根
据民政部门的相关认定意见，依
法依职责责令其查封、关停非法
社会组织各平台公众账号和网
站，拒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六、各金融机构不得为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 金融机
构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客户身份
的识别、本外币账户管理和交易
记录的保存。 对于列入民政部门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的，不得为其
提供开设银行账户等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外汇局等主管部门应
当依法依规处理金融机构相关
违规行为。

七、进一步提高非法社会组
织的违法成本。 有关部门要探索
建立健全对非法社会组织责任
人的信用约束机制，推进实施信
用监管和惩戒，研究制定对非法
社会组织责任人在投融资、进出
口、出入境、招投标、获得荣誉、
生产经营许可、从业任职资格等
方面更严格的措施。

通知提示，社会公众在参加
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前，要登录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或“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
众号，通过社会组织名称查询该
组织身份的真实性、 合法性，防
止上当受骗。

日前， 民政部会同网信、电
信主管部门，再出重拳，精准打
击， 依法关停 2021 年第一批 10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清除了有
关关联网页信息。

为进一步夯实线下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成果，铲除
非法社会组织网络活动根基，形
成线下线上治理闭环，营造清朗
网络空间，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
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前期已分三批，
对 55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其
开办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
予以关停。

此次的关停操作， 为 2021
年第一批，涉及中国安全防范技
术工程行业协会、中国文艺名人
协会、 亚洲文化艺术奖组委会、
中国国际和平文化发展协会、世

界和平文化传播奖评委会、中国
文艺飞龙奖评委会、建党伟业文
艺奖组委会、 中国传统艺术协
会、 中国传统艺术交流协会、中
国艺术家协会河北省秘书处 10
家已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

民政部表示，对非法社会组
织“零容忍”，下一步将继续保持
高压打击态势，加强网络监测与
排查，线下线上同步查处，坚决
清理非法社会组织生存空间。 对
于性质恶劣、屡教不改的非法社
会组织发起人，还将提请相关部
门依法纳入违法互联网站（主办
者）黑名单。

民政部欢迎社会各界登录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通
过“投诉举报”栏目，提供涉嫌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信息、主要负责
人及骨干人员的线索信息。

（王勇）

� � 近年来，地方民政部门以高
压态势持续打击整治非法社会
组织，通过取缔、劝散、公布涉嫌
名单等多种手段并举，强力挤压
了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空间。

据初步统计，2021 年头两
个月，地方民政部门已取缔、劝
散非法社会组织 23 家。 2 月 19
日， 北京市民政局对 2020 年 9
月以来收到的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举报线索集中收网，对“中国
艺术发展研究会”“中国传统艺
术交流协会”“建党伟业文艺奖
组委会”“中国文艺名家研究
会”“中华国学艺术传承奖评委
会”和“共和国传世名家终身成
就奖评委会”等 19 家未在民政
部门登记， 擅自以社会组织名
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予
以集中取缔。 湖南、江苏、四川
等地民政部门， 也相继开展了
取缔、劝散非法社会组织行动。

同时，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
整治力度，强化社会监督作用，
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各地民政

部门公布了一系列涉嫌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 鼓励社会各界积
极提供非法活动证据线索。 3
月 1 日，广东省民政厅将“中国
展览工厂联合会”“中国中医研
究院促进会”“中国连锁餐饮
产业联盟”“中国营地教育联
盟”“中国游艇休闲运动联盟”
等 35 家组织列入涉嫌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提醒社会公众在
参与有关活动时，注意对组织
合法性进行核实，谨防上当受
骗。 广西、江苏等地民政部门，
也依法将打着“医养结合”“乡
村振兴”“艺术交流”“疫情防
控” 等经济社会热点名义的不
明组织列入了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名单。

此外， 为推进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工作常态化开展，
各地民政部门同步开展制度建
设， 相继完善了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相关政策。 3 月 9 日，
陕西省民政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管工作

的通知》，就进一步做好非法社
会组织曝光、 开展非法社会组
织调查取证和依法取缔等工作
作出部署。 浙江、山东等地民政
部门， 也就严厉打击非法社会
组织并进一步做好曝光工作，
作出了相应制度安排。

根据相关法规， 社会组织
必须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后才
能开展活动， 否则涉嫌触犯法
律。下一步，民政部门将加大非
法社会组织线索监测预警与排
查发现，继续坚持有案必查、违
法必究、露头必打，始终保持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高压态
势， 不断清理非法社会组织生
存活动空间。 再次提醒有关机
构和广大公众， 在与社会组织
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应
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
信公众号提供的全国社会组织
查询功能， 对社会组织身份开
展核验， 提高警惕并避免上当
受骗。 （王勇）

地方民政部门
两个月取缔、劝散非法社会组织 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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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被关停


